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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政府物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七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近年，社会关注本港楼宇供应量少，促请政府向市场推出更多土地，或设

法增加市场的楼宇供应量。不过，政府产业署（产业署）去年以整批承购方式，

将香港云地利道两幢合共一百六十八个单位和车位的前政府宿舍招标出售，而

不是直接售予市民，最后该等物业由一个地产发展商投得。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会： 
 

（一）过去五年，产业署以整批承购方式招标出售的前政府宿舍的数目，以及

政府有否比较和检讨中标公司转售该等物业所获的收益，与政府出售该等物业

所获收益的差距；若有，按出售日期列出该等物业的地点、名称、数目、涉及

的单位和车位数目、售价及检讨结果；未来五年，产业署计划以整批承购方式

招标出售的前政府宿舍的数目，并按预计出售日期列出该等物业的地点、名称、

数目、涉及的单位和车位数目，以及估计的标售价格； 
 

（二）鉴于不少市民希望政府可以增加楼宇供应量，政府会否检讨现行租售政

府物业的政策，以及以市民的利益为依归，考虑将所有空置的政府宿舍优先出

租或出售予市民，而不是以整批承购方式批予个别地产发展商出售，以免剥削

市民租购该等物业的机会；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审计署署长于二○○八年三月公布的报告书中指出，有产业署管理

的政府物业长期闲置，近月又有报道揭露该问题至今未有改善，政府有否就此

向相关政策局或政府部门的官员问责，或在他们的工作表现评估作出纪录；若

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以及会否向他们采取该等行动？ 
 



答复： 
 

代主席： 
 

  政府产业署（产业署）有一套明确并行之有效的策略，妥善处置过剩的政

府宿舍。政府最终的目标，是把过剩的宿舍单位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作为过渡

安排，我们会把一些待售的宿舍以市值租金租予私人租户，为库房赚取收入。 
 

  出售过剩的宿舍大致上有两种方法。如果宿舍单位位处完整的发展地盘，

而该地盘是适合作住宅用途，产业署会将该地段连宿舍交回地政总署作地皮出

售。本月底拍卖的聂歌信山道前政府宿舍用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至于其余的

过剩宿舍，主要是一些私人屋苑内的个别或整幢宿舍单位，则会由产业署以招

标或公开拍卖方式出售。这类过剩宿舍的数目一向不多，对增加住宅楼宇供应

量难言有实际效用。举例来说，相对全港约一百四十多万个私人住宅单位，产

业署过去五年售出的一百四十四个过剩宿舍，可说是微不足道。 
 

  在每次出售过剩宿舍单位时，产业署都会按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当和具成本

效益的方法。如果政府只拥有屋苑内的个别住宅单位，产业署便会个别出售相

关单位。过去五年，产业署共售出了二十个这类型的单位。 
 

  如果过剩宿舍涉及屋苑内的整幢物业，产业署通常会整批出售，好处是可

以一次过出售所有单位，节省管理和保养这些陈旧宿舍所涉及的高昂费用，另

外亦可避免日后重售个别未能售出的单位所需的额外行政和宣传费用。此外，

以整批形式出售，买家可选择先作投资将楼宇翻新然后再转售或出租。买家也

可设法统一业权，重新发展该幅土地。在这情况下，卖价亦能在某程度上反映

土地重新发展的潜力，为库房带来更多的收入。产业署在过去五年，以整批承

购方式招标售出共一百二十四个过剩宿舍连车位，当中包括问题中提及的云地

利道两幢宿舍和卫理苑的单幢宿舍。详情请见附件。 
 

  据我们了解，上述一百二十四个过剩宿舍单位当中，部分仍由买家持有，

未有转售，所以现阶段我们没有完整资料就政府的售价和买家的转售价作出比

较。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适宜进行这样的比较。对政府而言，重点是我们是

通过公开招标以价高者得的原则出售有关宿舍单位，这样的招标过程已确保政

府能够取得当时市场能提供的最高价格。接手的买家会衡量未来楼市价格走势、

用家购买力和需要、资金成本等因素，决定是否投放额外资源先为物业翻新后

再转售。转售价格将取决于当时的市场情况，买家要承受楼市价格波动的风险。

就未来五年产业署会否以整批承购方式出售其他过剩宿舍，我们此刻未有这方

面的具体计划。 
 



  审计署署长于二○○八年三月发表的第５０号报告书中提及而近月被传媒

报道的，是位于三座大厦内的空置政府处所，原本预留给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

铁）作港铁车站出入口范围（预留范围）之用。正如我们当日向政府帐目委员

会（帐委会）解释，改变三个预留范围的用途涉及多项法律、技术等问题。帐

委会已就此项目提出建议并发表第５０号报告书。我们按既定机制，分别在二

○○八年十月向立法会提交的政府覆文、去年十一月向帐委会提交的年度进展

报告，以及在今年五月向立法会提交的政府覆文中，交代有关的工作进度。总

括而言，我们大致上同意审计署署长第５０号报告书和帐委会的建议。产业署、

屋宇署和其他有关部门随后亦积极作出跟进，寻求解决有关法律、技术问题的

方法。产业署正陆续落实改变预留范围用途的工作。我们会密切监察工作进度，

并会在今年向帐委会提交的年度进展报告中，向议员作出详细汇报。  

完  
 


